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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年 09月 01日校務會議初訂 

一、本規定依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十三條、十四條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具有特殊才能或發展潛能，以參加縣市級以上技能(藝)、學科、科學、科展等競賽獲

得前三名，或取得國家考試合格，經教學研究會議確認之學生，得申請相關學科免修，

其鑑定分由各學科教學研究會辦理。 

三、學科教學研究會辦理學生之申請，經審查學生才能、潛能、技能確與免修之課程科目

相關後，應視課程科目性質，辦理適當方式之學科能力鑑定。 

  前項學科能力鑑定，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，成績採計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

定辦理；並將鑑定及格學生之科目名稱、科目學分數、鑑定成績送交註冊組登載於學

生學籍表上。 

四、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，得申請學科免修、抵修，其審查分由各學科教

學研究會辦理。 

五、學科教學研究會辦理學生之申請，經審查學生成就確與免修、抵修之課程要求及科目

內容相符後，得視課程科目性質，辦理適當方式之甄試。 

  前項審查及甄試，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；如經教學研究會審查及格者其成績以

甄試成績計，並授予該科目學分；如經甄試及格者其成績採計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

規定辦理，並將甄試及格學生之科目名稱、科目學分數、甄試成績送交註冊組登載於

學生學籍表上。 

六、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，簽請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